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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弱与励强并举 促县级财政自我平衡

张云天  郭晓风  林青青

资、保运转、保平衡；具体来说，江

苏省对市县实行地方财政收入增量分

成，省集中20%，全部用于建立财政

转移支付制度，对标准人均财力低于

11000元的县（市）予以补助，促其保

工资、保运转、保平衡。对没有享受财

政转移的市县给予发展资金奖励。这

种扶弱与励强并举的制度架构，与财

政部2010年开始实行的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不谋而合。2002年，江苏

省确立了对苏北地区实施产业、财政、

科技、劳动力四项转移的战略决策，

将财政转移支付作为扶持苏北地区发

展的重要手段。

2008年，省财政建立县乡基本支

出保障财力缺口补助制度，对标准财

力缺口县给予进基数转移支付补助，

重点支持县（市）保工资、保运转、保

民生。2008年，省级财力下倾又成为

江苏省新一轮体制调整的主题词。省

级财政对地方税系中数额最大、增长

较快的营业税以及个人所得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印花税等不再集中，使

省级财政对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量的

集中比例由20%直降至9%。同时，省

级财政再拿出3.2亿元，给予县乡基

本支出保障财力缺口转移支付补助。

此外，对苏北地区，省财政还将土地

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资源类

税收的增量集中部分全数返还。2009

年，省级财政下放给市县的财力达到

30多亿元。

2010年，省财政按照中央建立和

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要求，

对各县（市、区）给予县级基本财力保

障机制补助合计13.4亿元（中央对江

苏省奖补12亿元，其中包括“三奖一

补”基数4.2亿元，新增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机制奖补7.8亿元），支持各县继

续做好“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工

作。此外，省财政还继续对市县下达

调整工资补助35.7亿元和农村税费

改革补助42.1亿元。

二、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的具体措施

（一）大力扶持市县发展经济和

培植财源，增强市县自我保障能力。

一是不断完善区域发展专项政策，主

要包括：振兴苏北发展政策、沿江开

发政策、沿海开发政策、支持宿迁发

展市县更大突破政策、振兴徐州老工

业基地政策等。二是支持开发区建

设，主要包括：对苏北苏中省级以上

开发区实行平台提升奖励政策，鼓励

苏北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合作共建园

区，对苏州工业园区等超收奖励政策。

三是支持重点产业发展，通过整合专

项资金，集中力量支持现代服务业、

六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等，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些分类指导的政

策不仅促进了苏北各地因地制宜谋发

展，创造出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的

发展模式，同时也为苏南地区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依据。“十一五”期间省财

政对苏北的转移支付中，有61.5%即

1007亿元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苏北

企业和社会经济事业等发展。。

（二）完善省对下分税制财政管理

江苏省共有105个县级单位，包

括24个县、26个县级市和55个市辖

区。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大部

分县（县级市）经济发展水平低。苏北

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缺乏主体税源，

财政实力弱，又要促进加快发展，导

致财力缺口大。苏南地区经济整体相

对发达，城乡居民对民生事业发展的

期望值更高，加上外来人口相对较多

等因素，对民生保障的范围更宽、标

准更高，加大了县级政府的支出压力，

同样存在财力缺口问题。如果采用全

省平均的保障标准，我省的县级基本

财力缺口县数量将更多，缺口额也将

更大。因此，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是我省财政体制改革的重

要环节。

一、江苏省建立和完善县级

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历程

江苏省一直较为重视基层政府公

共服务能力建设，并且通过不断完善

财政体制，推动实现县级基本财力保

障范围由窄至宽、保障水平由低渐高

的转变。

1994年，省财政对人均体制内分

成财力较低的县（市）给予进基数补

助，重点支持县（市）保工资。分税制

实行之初，江苏省级财政就开始对人

均体制内分成财力不足4000元的县

（市）补足至4000元，定额补贴资金用

于保工资。

2001年，省财政将标准人均财力

较低的县（市）列入转移支付范围，给

予进基数补助，重点支持县（市）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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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促进实现财力下倾。一是收入

划分面向市县倾斜。江苏省直接划归

市县的收入相对较多。2010年，省级

一般预算收入314.3亿元，增长0.8%，

而全省一般预算收入为4079.9亿元，

增长26.4%，省级一般预算收入占全

省一般预算收入比重仅为7.7%。二是

对市县收入集中比例相对较小。根据

2010年结算，全省对市县一般预算收

入增量的平均集中比例只有8.3%。

（三）不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支持市县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近年

来，省财政不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支持市县经济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

展。2010年，省财政对市县转移支付

961.4亿元，是2000年的19.2倍，较

2000年年均增长34.4%。其中，仅农

村税费改革和增资补助两项，江苏省

财政每年对苏北的补助就达到61.7

亿元。此外，园区上缴收入返还一项，

“十一五”期间，江苏省财政就对苏北

经济薄弱市县重点园区返还160.9亿

元，其中2010年当年就返还64.3亿

元。另外，近年来，省财政还通过实

施县级预算审查制度，对省转移支付

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进行监督；通过

建立财政供养人员数据库，控制财政

供养人员，帮助各县减轻财政负担。

同时，江苏财政还着力强化转移支付

的“双刃剑”作用，对苏北实施小康

奖励、财政收入增收奖励、南北共建

园区考核奖励等各种有条件的考核奖

补，使苏北快发展多得益。此外，省

财政推出的金融企业在苏北设点放贷

奖补办法，也有力地引导了贷款加大

投向苏北；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

持苏北招商引资、科技服务等公共平

台建设；设立人才培养、引进和奖励

资金，引导和鼓励各类优秀人才向苏

北流动等一系列举措不断优化苏北开

发区的发展环境，增强了苏北的园区

和产业竞争力。

（四）深化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增

强县域经济活力。江苏省于2007年实

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从财政收支划

分、财政预决算制度、财政往来管理

制度等方面，建立了省与13个直辖

市、省与52个县（通州和铜山2县改

为区后，现为50个县）直接联系的管

理体制。2010年，按照财政部关于省

直管县财政改革要求，在巩固现有改

革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关于将预

算外收入（不含教育收费）全部纳入

预算内管理的最新要求，制定出台了

《关于调整市县间预算外资金管理分

配关系的通知》，着手推进全面理顺省

对市县、市对县预算外收入分配秩序，

规范预算外资金分配关系，进一步增

强县域发展活力。

三、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

机制取得的成效

2007年 与 2010年，全 省 县 级

一般预算收入分别为1511.5亿元和

2956.5亿元，年均增长25.5%；县级

一般预算支出分别为1528.1亿元和

3100.3亿元，年均增长26.6%。财政

收入快速增长，促进县级财政自我发

展、自我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一）县级基本财力缺口得到了

弥补。2010年，按照财政部测算，江

苏省共有9个县存在县级基本保障财

力缺口6.14亿元，相对于全省整体财

政状况，现存财力缺口不大，这是江

苏多年来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方面工

作成果的体现。目前，这些财力缺口

已全部得到了消化。2011年，中央继

续提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标准，如将

每人每年地方津贴标准由2010年的

17600元提高到19200元，一些民生支

出标准也有明显提高。按照提高后的

保障标准测算，江苏省2011年县级基

本财力缺口县也仅有3个，分别是丰

县、江都市和徐州市贾汪区，缺口额

合计1.85亿元，缺口率为0.2%。

（二）县域间基本财力保障水平

趋向均衡。2010年，江苏省县域间

GDP与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基尼系

数均为0.45，说明各地间的差距较

大。但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扶持下，

各县（市）人均一般预算支出的基尼

系数为0.29，达到了比较平均的范

围，相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基尼系数

（0.45）下降了35%。也就是说，尽管

全省县域间创造国民财富的能力差距

较大，但在中央扶持和省级政府的帮

助下，县域间基本财力保障水平已相

对均衡。

（三）重点民生事业不断改善。在

中央及省级各项政策的激励下，经济

薄弱县发展经济和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不断提高，重点支出得到有效保障，

各项民生事业呈持续改善态势。据测

算，2007年，苏北地区常住人口人均

一般预算支出只有1649元，为苏南

地区的36.2%；2010年，苏北地区人

均一般预算支出已达4016元，为苏南

地区的56.9%，3年提升了20.7个百

分点。苏北地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

力不断提高，各项事业均得到了较快

发展，“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水

平与苏南的差距明显缩小。2010年苏

北地区GDP实现8644.28亿元，增长

13.7%，分别比全国、全省高3.4个、

1.1个百分点。苏北地区一般预算收

入由2005年的158.3亿元增至2010

年的785.9亿元，年均增长37.8%，

增幅持续多年列省内三大板块之首，

其占全省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已由

“十五”末期的12.0%上升到“十一五”

末期的19.3%。

（作者单位：江苏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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